
2011年 /� 3月19日 /�星期六

B030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６４３，９７２．７９ １３７，０１１，４２８．５０ ４５５，９２６，２３８．７８ １，３８０，５８１，６４０．０７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６４３，９７２．７９ １１６，７１２，８７１．２０ ３２６，３３９，２２３．０７ １，２３０，６９６，０６７．０６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６４３，９７２．７９ １３７，０１１，４２８．５０ ４５５，９２６，２３８．７８ １，３８０，５８１，６４０．０７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６４３，９７２．７９ １１６，７１２，８７１．２０ ３２６，３３９，２２３．０７ １，２３０，６９６，０６７．０６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８，９５３，６６０．４０ ６９，９６２，９４３．５９ ７８，９１６，６０３．９９ ２０，２９８，５５７．３０ １２９，５８７，０１５．７１ １４９，８８５，５７３．０１

（

一

）

净利润

８９，５３６，６０３．９９ ８９，５３６，６０３．９９ ２０２，９８５，５７３．０１ ２０２，９８５，５７３．０１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８９，５３６，６０３．９９ ８９，５３６，６０３．９９ ２０２，９８５，５７３．０１ ２０２，９８５，５７３．０１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８，９５３，６６０．４０ －１９，５７３，６６０．４０ －１０，６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９８，５５７．３０ －７３，３９８，５５７．３０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８，９５３，６６０．４０ －８，９５３，６６０．４０ ２０，２９８，５５７．３０ －２０，２９８，５５７．３０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１０，６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２０，０００．００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６４３，９７２．７９ １４５，９６５，０８８．９０ ５２５，８８９，１８２．３７ １，４５９，４９８，２４４．０６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６，６４３，９７２．７９ １３７，０１１，４２８．５０ ４５５，９２６，２３８．７８ １，３８０，５８１，６４０．０７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６６８，０３２．９８ ５８２，８７９．８６ １３７，０１１，４２８．５０ ６０１，８１０，７４７．２３ １２２，０００，８２０．６４ １，６５３，０７３，９０９．２１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６５３，４６７．３８ １１６，７１２，８７１．２０ ６０７，５９８，６０９．９９ １２７，８７４，５１０．６４ １，６４３，８３９，４５９．２１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６６８，０３２．９８ ５８２，８７９．８６ １３７，０１１，４２８．５０ ６０１，８１０，７４７．２３ １２２，０００，８２０．６４ １，６５３，０７３，９０９．２１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６５３，４６７．３８ １１６，７１２，８７１．２０ ６０７，５９８，６０９．９９ １２７，８７４，５１０．６４ １，６４３，８３９，４５９．２１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９５８，６７９．４４ ８，９５３，６６０．４０ ８１，５７７，１４０．３９ ４，３８６，０８９．４５ ９５，８７５，５６９．６８ １４，５６５．６０ ５８２，８７９．８６ ２０，２９８，５５７．３０ －５，７８７，８６２．７６ －５，８７３，６９０．００ ９，２３４，４５０．００

（

一

）

净利润

１０１，１５０，８００．７９ ２５，８９３，５３７．７６ １２７，０４４，３３８．５５ ６７，６１０，６９４．５４ ２４，４０８，２７４．９９ ９２，０１８，９６９．５３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０１，１５０，８００．７９ ２５，８９３，５３７．７６ １２７，０４４，３３８．５５ ６７，６１０，６９４．５４ ２４，４０８，２７４．９９ ９２，０１８，９６９．５３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４，５６５．６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１４，５６５．６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１４，５６５．６０ １４，５６５．６０

（

四

）

利润分配

８，９５３，６６０．４０ －１９，５７３，６６０．４０ －２１，５０７，４４８．３１ －３２，１２７，４４８．３１ ２０，２９８，５５７．３０ －７３，３９８，５５７．３０ －３４，２８１，９６４．９９ －８７，３８１，９６４．９９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８，９５３，６６０．４０ －８，９５３，６６０．４０ ２０，２９８，５５７．３０ －２０，２９８，５５７．３０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１０，６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５０７，４４８．３１ －３２，１２７，４４８．３１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４，２８１，９６４．９９ －８７，３８１，９６４．９９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９５８，６７９．４４ ９５８，６７９．４４ ５８２，８７９．８６ ５８２，８７９．８６

１．

本期提取

１，５７０，０１８．８６ １，５７０，０１８．８６ ２，７０４，２０３．６３ ２，７０４，２０３．６３

２．

本期使用

６１１，３３９．４２ ６１１，３３９．４２ ２，１２１，３２３．７７ ２，１２１，３２３．７７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６６８，０３２．９８ １，５４１，５５９．３０ １４５，９６５，０８８．９０ ６８３，３８７，８８７．６２ １２６，３８６，９１０．０９ １，７４８，９４９，４７８．８９ ５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６６８，０３２．９８ ５８２，８７９．８６ １３７，０１１，４２８．５０ ６０１，８１０，７４７．２３ １２２，０００，８２０．６４ １，６５３，０７３，９０９．２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２９，０５６，２６４．５０ １６，５３３，４８５．８２ ６６，１６１，７６２．４８ ２３，２７４，７８７．５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６，２５０，６５２．４９ ５６，９４１，１２４．２８ －４０，７０９，６４７．５６ ７８，０５２，７３５．６２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１２，８１９，６４０．００ １１２，８１９，６４０．００ ３７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１２，８１９，６４０．００ １１２，８１９，６４０．００ ３７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５９，１０２，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２２２，０００．００ ４９２，７０６，３２９．０４ ４７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２０，６４２，９５５．７３ １５，３２５，６１６．９３ ７６，１６７，７８８．４３ ４７，２３６，４８７．３６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

、

利润

５，７３４，４４２．３６ ２６，１７５，０８７．０７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７９，７４４，９５５．７３ １５１，５４７，６１６．９３ ５６８，８７４，１１７．４７ ５１８，７３６，４８７．３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６，９２５，３１５．７３ －３８，７２７，９７６．９３ －１９５，８７４，１１７．４７ －１６５，７３６，４８７．３６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８８３，２５３．５４ －５．５０ ５，９７６．９５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１１，３７８，９７５．５３ ５３，２５５，５８５．３４ －３９，７０９，００６．４３ －１２，９６７，７４１．４５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５３，９２２，０９６．２１ ５６，０５１，１４０．８７ ４９３，６３１，１０２．６４ ６９，０１８，８８２．３２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５６５，３０１，０７１．７４ １０９，３０６，７２６．２１ ４５３，９２２，０９６．２１ ５６，０５１，１４０．８７

９．２．４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附表

)

９．２．５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附表

)

９．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４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５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书

面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上午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８

人（独立董事施欣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邵哲平先生

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２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４

、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有关内容参见

３

月

１９

日巨潮资讯网《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０１

，

１５０

，

８００．７９

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８

，

９５３

，

６６０．４０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

利润结余

６０１

，

８１０

，

７４７．２３

元， 减

２００９

年已分配利润

１０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６８３

，

３８７

，

８８７．６２

元。

根据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实际的经营及现金流情况，建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０

元（含税）、拟分配利润为

１５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分配预案实施后的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赠股本。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有关内容参见

３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缪鲁萍女士、林开标先生、陆建伟先生、柯东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已对该项议案进行审核，同意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内

容参见

３

月

１９

日巨潮资讯网《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为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为

６０

万元人民币。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８

、审议通过了《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层

２０１０

年年薪方案》；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委托贷款的议案》；

有关内容参见

３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缪鲁萍女士、林开标先生、陆建伟先生、柯东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已对该项议案进行审核，同意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内

容参见

３

月

１９

日巨潮资讯网《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建材公司

１．１

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有关内容参见

３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关于继续为建材公司

１．１

亿元银行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有关内容参见

３

月

１９

日巨潮资讯网《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告》。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全面预算方案》；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独资设立吉安陆港物流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了提升公司港口物流业的辐射能力和服务水平，公司拟投资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设立吉安陆港物流

有限公司。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实施规范方案》；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５

、审议通过了《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有关内容参见

３

月

１９

日巨潮资讯网《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６

、审议通过了《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有关内容参见

３

月

１９

日巨潮资讯网《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１７

、审议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由于上述第

１

、

２

、

５

、

６

、

７

、

１０

、

１６

项议案还应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因此，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

３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以电子邮件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书面

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５

人，实际

参会监事

４

人（监事白景涛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委托监事会主席罗建中先生代为出席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监事会对如下事项发表意见：

１

、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监事会认为，本年度公司各项决策程序合法，内部控制制度比较完善，公司董事、总经理及高级管

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没有滥用职权、损害股

东和职工利益的行为。

２

、检查公司的财务报告情况。

本年度监事会检查了公司业务和财务情况，审核了董事会提交的财务年度报告及其它文件，监事

会认为，财务报告真实、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本次年度报告经天健正信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监事会认为，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

是客观的。

３

、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募集资金，也不存在前期募集资金延续到本报告期使用的情况。

４

、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５

、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能够本着公平原则，按照公允价格进行交易，没有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项议案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对本次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财务报告真实、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公司本次年度报告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监事会认

为，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是客观的。

本项议案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０１

，

１５０

，

８００．７９

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８

，

９５３

，

６６０．４０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

利润结余

６０１

，

８１０

，

７４７．２３

元， 减

２００９

年已分配利润

１０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６８３

，

３８７

，

８８７．６２

元。

根据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实际的经营及现金流情况，建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０

元（含税）、拟分配利润为

１５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分配预案实施后的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赠股本。

本项议案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

１

）逐步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并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得到贯彻实施，总体上有效

地保证了经营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经营管理风险。 同时，本公司还应进一步完善

内部控制制度，并切实加大执行力度，使之能够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２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健全，内部审计人员配备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

监督。

（

３

）

２０１０

年，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

形发生。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

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报告具体内容参见

３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告》。

本项议案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上述第一、二、三项议案还应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股票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

会，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规和制度的

要求。

３

、会议地点：厦门市湖里区长岸路海天港区联检大楼

１３

楼公司大会议室

４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有关内容参见

３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６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继续为建材公司

１．１

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有关内容参见

３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继续为建材公司

１．１

亿元

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８

、审议《关于公司继续为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有关内容参见

１

月

１２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继续为厦门港务贸易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９

、审议《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１０

、审议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不需投票表决）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手续：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本公司股东名册，法人股东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本

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出席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及

授权人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５

日—

４

月

７

日的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３

：

００

—

５

：

００

。

四、其他：

１

、会期半天，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２

、联系人：朱玲玲

电 话：（

０５９２

）

５８２９９５５

传 真：（

０５９２

）

５８２９９９０

邮 编：

３６１００６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４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通知。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人）出席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

会，并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股票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为建材公司

１．１

亿元

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本项议案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同意继续为《关于继续为建材公司

１．１

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由本公司提供担

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市路桥建材有限公司（下称“建材公司”）向银行申请一年期

１．１

亿元人民币银行

授信额度，其中：

８０００

万元为商业授信额度，

３０００

万元为综合授信额度。

有关当事方目前尚未正式签署协议文件。因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

７０％

，需要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请参阅《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上次关于继续为厦门市路桥建材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披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１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基本信息

被担保人名称：厦门市路桥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海沧大桥西岸

４

号

法定代表人：蔡立群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１

、预制商品混凝土二级、

２

、混凝土构件预制；

３

、从事混凝土及混凝土制品、建筑材料生

产、加工及批发、零售；

４

、电器机械及器材的批发、零售及维修；

５

、仓储；

６

、涂料施工；

７

、土石方工程；

８

、

园林绿化；

９

、提供内部劳务服务；

１０

、架子（含毛竹、钢管）、防水堵漏、模板、钢筋、混凝土专项工程施工；

１１

、露天开采花岗岩；

１２

、加工、销售石材。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证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

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２

、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和控制关系方框图

３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３

，

９７０．５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１

，

１６４．１３

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

２１

，

１６４．１３

万元、净资产

２

，

８０６．３９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２

，

１３１．３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１

，

６８６．２９

万

元、净利润

－１

，

６９８．９９

万元。

最新信用等级：农业银行

３Ａ

、兴业银行

Ａ

。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期限：一年

担保金额：

１１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担保的原因：原由本公司为厦门市路桥建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１．１

亿元人民币银行授信即将到

期，为生产需要，根据建材公司现有经营状况及市场形势，建材公司拟分别向兴业银行厦门分行、农业

银行厦门分行、民生银行厦门分行申请

１

年期总计

１．１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其中：

８０００

万元为商业授

信额度，

３０００

万元为综合授信额度，并向本公司提出延续担保申请。

２

、董事会认为，厦门市路桥建材有限公司所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是为了满足该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的需要，有利于扩大企业的业务规模，降低采购成本和资金成本，从厦门市路桥建材有限公司的经

营情况来看，该公司的支付风险和按期兑付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３

、建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本公司持有其

９５％

的股权，建材公司另一股东为厦门市路桥

工程物资公司，持有其

５％

的股权。由于厦门市路桥工程物资公司所占比例很小，故未对建材公司提供担

保。

４

、本项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要求，作为厦门港务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厦门市路桥建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１．１

亿元人民

币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我们认为：根据建材公司现有经营状况和市场形势，公司为厦门市路桥建材有限公司

１．１

亿元人民

币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其中：

８０００

万元为商业汇票授信额度，

３０００

万元为银行综合授信额度），进一步

满足了该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有利于扩大企业的业务规模，降低采购成本和资金成本。 另

外，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六、担保余额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担保余额为

１７

，

２８４．６２

万元，占净资产

１０．６５％

，均为对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２．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３．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９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降低资金成本，合理利用关联企业的资金，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本公司拟向厦门国

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７５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

利率比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下浮

２０％

，预计该项委托贷款年利息费用为

３６３．６０

万元，实施该项委托贷

款后，预计公司每年将减少利息费用

１３６

万元。

２

、 本次交易对方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的关

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本项议案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通过了《关于委托贷款的议案》，关联董事林开标先生、缪鲁萍女士、陆建伟先生、柯东先生回

避了本项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在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４

、本项关联交易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５

、本项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关联方：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

１２７

号；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

１２７

号；

主要办公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

１２７

号；

法定代表人：林开标；

注册资本：

２７２

，

６２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

３５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２３３

；

经营范围：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港口拖轮经营；港

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维修经营；船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

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 ）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国际及国内贸易集装箱，散货

／

件杂货装卸及港口配套增值

服务，最近三年经营情况良好，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及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财务数据如下：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

１９４９７８．４３

万元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２５２４９．２８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９１８４．１３

万元

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５１２０５９．４７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４１２３６２．７５

万元

３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４

、预计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总额：

７０００

万元。

（二）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关联方：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

１３

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

１２３

号；

主要办公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

１２３

号；

法定代表人：吴伟建

注册资本：

３７５

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

３５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０４１０４

经营范围：为码头、仓储企业提供装卸辅助劳务服务、物业管理（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为码头、仓储企业提供装卸辅助劳务服务、物业管理

业务，最近三年经营业绩稳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及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财务数据如下：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

５２１３．６２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６７．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６４．２７

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８４５．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５３９．１７

３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是受本公司间接股东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４

、预计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总额：

５００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项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定价，委托贷款利率比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下浮

２０％

。

四、本项关联交易尚未正式签署协议。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进一步降低资金成本，合理利用关联企业的资金，满足本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实施该项委托贷款后，预计本公司每年将减少利息费用

１３６

万元。

２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的原则是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维护了

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３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公司与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１

，

８０８．５５

万元，与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６００

万元。

七、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申请委托贷款之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向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

限公司申请不超过总额

７５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之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１

、程序性。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了第四届第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委托贷款的议案。

本人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的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公平性。 本人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八、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交易

类别

产品

、

劳务 序号 关联人

２０１１

年预计关

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１

年预计

同类交易总

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去年的总金

额

（

万元

）

提 供

劳 务

运输服务

１

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

６６６．１２ １２，０８２．７７ ５．５１％ ６８２．９３

运输服务

２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８２．７７ ９．９３％ １，２９７．３０

运输服务

３

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０ １２，０８２．７７ ５．３８％ ７５１．７９

运输服务

４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４６．５６ １２，０８２．７７ １８．５９％ ２，０２０．３８

运输服务

５

厦门港通物流有限公司

５．６４ １２，０８２．７７ ０．０５％ ８．２３

运输服务

６

厦门港务货柜有限公司

２９０．１６ １２，０８２．７７ ２．４０％ ２６８．１８

理货服务

（

闸口

） ７

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

３３６．０２ ８４７．８４ ３９．６３％ ３３６．０２

理货服务

（

闸口

） ８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１．８２ ８４７．８４ ６０．３７％ ５１１．８２

理货服务

９

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２３８．９１ ２，９４７．００ ８．１１％ ２３８．８９

房屋出租

１０

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

３９．６０ ４９８．５４ ７．９４％ ３９．６０

房屋出租

１１

厦门港务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０ ４９８．５４ ０．４８％

房屋出租

１２

厦门港务货柜有限公司

１９２．５４ ４９８．５４ ３８．６２％ １９２．０９

场地租赁

１３

厦门港通物流有限公司

２４７．６８ １，０３５．１８ ２３．９３％ ２４７．７６

场地租赁

１４

厦门外代东亚物流有限公司

９０．２７ １，０３５．１８ ８．７２％ ９０．２７

场地租赁

１５

厦门港务货柜有限公司

１０７．４６ １，０３５．１８ １０．３８％ １０７．４６

场地租赁

１６

厦门港务保合物流有限公司

４３０．０４ １，０３５．１８ ４１．５４％ ３８０．０４

设备租赁

１７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８０ １１４．６４ １７．２７％ １９．８０

设备租赁

１８

厦门港通物流有限公司

－ １１４．６４ ０．００％ ２．６０

设备租赁

１９

厦门港务货柜有限公司

３９．３６ １１４．６４ ３４．３３％ ４０．００

设备租赁

２０

厦门港务保合物流有限公司

５５．４８ １１４．６４ ４８．３９％ ５８．２１

刘五店码头经营托

管

２１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１６２．３８ ３．７０％ ６．００

铁路专用线托管

２２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８．００ １６２．３８ ６６．５１％ １０８．００

货运枢纽中心经营

托管

２３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 １６２．３８ ２１．５５％ ３０．５３

劳务公司经营托管

２４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２０ １６２．３８ １３．０６％ ２４．９５

拖轮服务

２５

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 ８５．００ ８８．２４％ ７５．００

拖轮服务

２６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８５．００ １１．７６％ １０．００

工程代建管理费

２７

厦门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贸易

２８

厦门港建工贸有限公司

５１７．７０

合计

８，０２５．０６ ８，０６５．５５０

接 受

劳 务

贸易

２９

厦门水产集团公司

－ － ＃ＤＩＶ ／ ０！ ６１．７５

装卸搬运劳务

３０

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２，２９４．１６ １５，４９７．００ １４．８０％ ２，１０６．８８

装卸搬运劳务

３１

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

１，１３４．９１ １５，４９７．００ ７．３２％ ９４２．７７

装卸搬运劳务

３２

厦门港务集团石湖山码头有限公司

１７５．００ １５，４９７．００ １．１３％ ３０６．２６

装卸搬运劳务

３３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４９７．００ ４．６２

装卸搬运劳务

３４

厦门港刘五店码头公司

５０．３１ １５，４９７．００ ０．３２％ ４０．００

综合服务

３５

厦门港务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４６８．９２ ４６８．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２．４７

房屋租赁

３６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９６．２８ １１３．９３ ８４．５１％ １３０．５３

房屋租赁

３７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３．０５ １１３．９３ ２．６８％ ２．７９

房屋租赁

３８

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

４．２０ １１３．９３ ３．６９％ ３．１５

房屋租赁

３９

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１０．４０ １１３．９３ ９．１３％

堆场租赁

４０

厦门港务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７，８３４．３０ １．０２％ ８０．００

堆场土地租金

４１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９６．８１ ７，８３４．３０ ２２．９４％ １，５９７．５６

堆场土地租金

４２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３．４７ ７，８３４．３０ ３．８７％ ３０３．４７

场地租赁

４３

厦门港务集团石湖山码头有限公司

７５６．００ ７，８３４．３０ ９．６５％ ７８９．００

设备租金

４４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５

工程建设

４５

厦门港务工程有限公司

３２９．４５ ４１９．４５ ７８．５４％ ７６６．９２

工程建设

４６

厦门港务集团港电服务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 ４１９．４５ ２１．４６％ ６２．８３

资金占用利息

４７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９．６４ ３２４．６４ ９２．３０％ ２８６．７４

资金占用利息

４８

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１７．５０ ３２４．６４ ５．３９％

资金占用利息

４９

厦门市货运枢纽中心有限公司

７．５０ ３２４．６４ ２．３１％

信息技术服务

５０

厦门市信息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４．８０ ３１４．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９．６０

工程代建管理费

５１

厦门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２４．０７ ２４．０７ １００．００％

电气服务费

５２

厦门港务集团港电服务有限公司

２９３．９９ １５．９６ １８４２．０４％ ３０１．７９

堆场租赁

５３

厦门港刘五店码头公司

１２．８９ ７，０７８．３０ ０．１８％ １２．８９

合计

８，５６３．３５ ８，４９３．８７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

１

）关联方：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企业性质：有限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

１

、对厦门市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部门授权的国有资产行使出资者权利，以控股、参股方式从事资产投资、监管、经营，并对国有资

产的安全和保值增值负责；

２

、按照市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政策，通过出让、兼并、收购等方式，进行结构

调整，资产重组，推动国有资产向高效率领域转移；

３

、依法为投资企业融资提供方便，利用各种渠道筹

措资金自主进行投资；

４

、信息产品开发及销售，信息咨询及技术服务，信息工程的开发建设及相关业

务；

５

、港口工程开发、建设及咨询服务；

６

、海上油污、水回收处理，环境监测及油类分析、咨询业务；

７

、

其他与港口建设经营有关的业务。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

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 ）

（

２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７２

，

６２０

万元人民币；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经营范围：码

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港口拖轮经营；港口机械、设施、设备

租赁维修经营；船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

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 ）

（

３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１４

，

８７０

万元；经营范围：经营集装箱及件杂货码头的装卸作业、仓储业务、疏运

业务和其他相关业务。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

明后方能营业。 ）

（

４

）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湖里区东渡路

１２３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７５

万元；主要经营项目是：

１

、批发、零售五金交

电、化工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机电配件、日用百货、劳保用品、办公用品、文体及体育用

品；

２

、衣物洗涤、房屋租赁；

３

、水电及机电设备维修；

４

、船舶垃圾清运；

５

、为码头、仓储企业提供装卸辅

助劳务服务与劳动培训（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

证明后方能营业。 ）

（

５

）厦门港务工程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５００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

１

、港口与航道工程二级；

２

、房屋建筑工程三级；

３

、

港口海岸工程二级；

４

、航道工程二级；

５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三级；

６

、土石方工程二级；

７

、设备起重安装；

８

、水上救助打捞。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

方能营业。 ）

（

６

）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亿元；住所：厦门市湖里区虎屿路

１

号；经营范围为：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

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仓储经营；船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

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方能营业。 ）

（

７

）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６８

，

０００

万元；住所：厦门市海沧区嵩屿中路

８０９

号航运大厦三楼；经营范围为：

国际国内航线的集装箱装卸、中转、仓储、分送、集装箱清洗及维修、拆装箱、堆存、保管、集装箱码头的

建设及经营管理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

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方能营业。 ）

（

８

）厦门港务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佰万元；住所：湖里区东渡路

９９

号一楼；经营范围为：

１

、房地产经纪与代理及管理；

２

、承担总造价壹佰万元以下室内装饰设计、施工工程；

３

、批发、零售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日

用杂品、机械电子设备、润滑油（不含成品油）、化工（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

４

、家务服务；

５

、制

售中餐、销售定型包装食品、饮料（限厦门港联检报关中信管理服务部经营）；

６

、乒乓球、台球；

７

、招待所

（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

证明方能营业。 ）

（

９

）厦门港务集团海龙昌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住所：海沧疏港路海沧港区内；经营范围为：

１

、仓储；

２

、港口、船舶物资

供应；

３

、货物包装、加工；

４

、批发、零售机械配件、日用百货；

５

、装拆集装箱业务；

６

、装卸业务（法律法规

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方能营业）。

（

１０

）厦门水产集团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９５０

万元；住所：湖里区东渡路

１２３

号；经营范围为：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对台小额贸

易业务；委托食品加工（冷冻水产品、蔬菜、机冰、冷藏）；从事市场物业经营管理，出租市场场所（摊位）

和设施，为进场经营者提供相关服务（仅限下属市场经营）；制售净化贝类。

（

１１

）厦门港务集团港电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住所：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

８９

号二楼

Ｓ１

单元；经营范围为：

１

、

３５ＫＶ

及以

下变电站的设备运行管理；

２

、

３５ＫＶ

及以下变电气设备、线路的安装、调试、维修；

３

、电气、电信设备及零

配件销售；

４

、局域通信网络设备维修。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

取得审批许可证明方能营业。 ）

（

１２

）厦门港务集团石湖山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住所：湖里区石湖山港区；经营范围为：港口货物装卸搬运；仓储；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中转。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

明后方能营业。 ）

（

１３

）厦门港通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住所：厦门市象屿路

８８

号保税市场大厦

１１

层

Ｑ

单元；经营范围：空箱堆

存、中转等相关服务、物流分拨、保税仓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

可经营。 ）

（

１４

）厦门市信息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１７５

万元；住所：厦门市软件园观日路

４４

号

９０１

室；经营范围：

１

、从事授权范围内

国有资产的经营、控股、参股增资；

２

、对厦门市信息建设中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重点项目的可行性分

析及投资。

（

１５

）厦门港建工贸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万元；住所：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

９９

号；经营范围：（

１

）批发、零售机械电子设

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烟草（限零售）；（

２

）仓储（涉及专项管理规定的除外）；（

３

）房地产管理；（

４

）港口

配套零星工程的施工；（

５

）机械维修；（

６

）绿化工程。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

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 ）

（

１６

）厦门港务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住所：东渡路

１２７

号之八；经营范围：

１

、港口机械设备制造、维修、销售；

２

、机电设备工程安装；

３

、照明工程、高低杆灯及灯具的制造、安装；

４

、非标设备、钢结构的制作安装、防

腐工程；

５

、汽车维修、检测、美容（限汽车维修中心经营）；

６

、港口机械及运输设备租赁服务；

７

、仓储；

８

、

批发、零售机械电子设备、汽车零配件、润滑油、化工材料（化学危险品除外）；

９

、户外钢结构广告架制

作；

１０

、集装箱牵引车等重型汽车销售；

１１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

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

１７

）厦门港务货柜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住所：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建港路

２０９ＨＢ１

栋 ；经营范围： 从事货物

仓储；集装箱的中转、堆存、维修及相关配套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

许可后方可经营。 ）

（

１８

）厦门港务保合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住所：厦门市海沧区新阳工业区翁角路

２８９

号孵化楼

７０１

室 ；经营范围：

１

、仓储（不含危险品、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

２

、国际、国内货运代理；

３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４

、国际海运仓储

业务、国际海运集装箱站与堆场业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应

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

１９

）厦门外代东亚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８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集装箱储存、集拼、分拨、中转、堆存、修理、清洗；仓储服务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 ）

（

２０

）厦门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８００

万元；住所：海沧疏港路海沧港区内黑甜头角三楼；经营范围为：

１

、土地综合

开发；

２

、承担港口、道路及配套工程的开发建设管理；

３

、仓储；

４

、建筑材料销售；

５

、工程建设管理技术咨

询。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 ）

（

２１

）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住所：厦门市湖里区东港路

２

号一层西侧；经营范围：（

１

）为旅游客轮提

供码头靠泊及相关客运服务，厦门港内海上旅游客运；（

２

）从事内贸船舶代理及客货运输代理及相关的

业务代理；（

３

）房地产租赁；（

４

）免税商品零售（限厦门港客运站免税店经营）；（

５

）批发、零售工艺美术品

（不含金银首饰）、日用百货、食杂（限厦门港客运站免税店经营）、饮料、烟草（限零售）；（

６

）停车场；（

７

）

物业管理。 （

８

）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国内广告；（

９

）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货物装卸。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 ）

（

２２

）厦门港刘五店码头公司

注册资本：

６０

万元；住所翔安区新店镇刘五店村；经营范围：

１

、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

２

、在港区

内从事货物装卸、 仓储经营。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

营。 ）

（

２３

）厦门市货运枢纽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住所：湖里区嘉禾路高崎段

１２９９

号；经营范围为：

１

、普通货运；

２

、仓储；

３

、货运配载、装卸；

４

、停车场；

５

、房屋租赁（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

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受本公司母公司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厦门海沧港务

有限公司与其另一股东共同控制

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厦门港务工程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本公司母公司的控股股东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外单位股

东共同控制

厦门港务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厦门港务集团海龙昌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厦门水产集团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厦门港务集团港电服务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厦门港务集团石湖山码头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厦门港通物流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合营企业

厦门市信息投资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厦门港建工贸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厦门港务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本公司母公司的控股股东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厦门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厦门市货运枢纽中心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厦门港刘五店码头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厦门港务货柜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合营企业

厦门港务保合物流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合营企业

厦门外代东亚物流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合营企业

３

、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良好，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４

、预计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０６３．２９

万元；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３８１．２９

万元；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１

，

２１３．０５

万元；

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

２

，

２５５．８５

万元；

厦门港务工程公司：

３２９．４５

万元

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２

，

３１１．６６

万元；

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８８８．９１

元；

厦门港务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４７１．３２

万元；

厦门港务集团港电服务有限公司：

３８３．９９

万元；

厦门港通物流有限公司：

２５３．３２

万元。

厦门市信息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４．８０

万元

厦门港务集团石湖山码头有限公司：

９３１．００

万元

厦门港务货柜有限公司：

６２９．５２

万元

厦门港务保合物流有限公司：

４８５．５２

万元

厦门外代东亚物流有限公司：

９０．２７

万元

厦门港务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万元

厦门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４２４．０７

万元

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１０．４０

万元

厦门港刘五店码头公司：

６３．２０

万元

厦门市货运枢纽中心有限公司：

７．５０

万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

１

、第（

１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运输有限公司为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提供港

区内平面运输服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２

、第（

２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运输有限公司为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提供港区内水

平运输服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３

、第（

３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运输有限公司为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提供港区内

水平运输服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４

、第（

４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运输有限公司为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物流服务

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５

、第（

５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运输有限公司为厦门港通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物流服务所发

生的关联交易；

６

、第（

６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运输有限公司为厦门港务货柜有限公司提供物流服务所发

生的关联交易；

７

、第（

７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外理理货有限公司为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提供闸

口理货劳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８

、第（

８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外理理货有限公司为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闸口理货

劳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９

、第（

９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外理理货有限公司为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提供理货劳

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０

、第（

１０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出租其原行政办公楼的部分楼层给厦门港

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办公使用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１

、第（

１１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出租其房屋建筑物给厦门港务集团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办公使用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２

、第（

１２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出租其房屋建筑物给厦门港务货柜有限公

司办公使用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３

、第（

１３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出租堆场供厦门港通物流有限公司使用所

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４

、第（

１４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出租堆场供厦门外代东亚物流有限公司使

用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５

、第（

１５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出租堆场供厦门港务货柜有限公司使用所

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６

、第（

１６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出租堆场供厦门市港务保合物流有限公司

使用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７

、第（

１７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和厦门港务运输有限公司分别出租堆高机

和拖车车架供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８

、第（

１８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出租设备供厦门港通物流有限公司使用所

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９

、第（

１９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出租设备供厦门港务货柜有限公司使用所

发生的关联交易；

２０

、第（

２０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出租设备供厦门市港务保合物流有限公司

使用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２１

、第（

２１

）项系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东渡分公司经营管理厦门港刘五店码头公司所产

生的委托管理费；

２２

、第（

２２

）项系东渡分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管理厦门北站一场至东渡码头港内

段第一岔口处的铁路专用线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２３

、第（

２３

）项系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厦门港务运输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厦门市货运枢纽

中心有限公司的委托管理费；

２４

、第（

２４

）项系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经营管理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的委托管理费；

２５

、第（

２５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船务有限公司为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提供

拖轮服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２６

、第（

２６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船务有限公司为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提供拖轮服

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２７

、第（

２７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市路桥建材有限公司为厦门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提供工程

代建服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２８

、第（

２８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为厦门港建工贸有限公司提供钢材销售业

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２９

、第（

２９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向厦门水产集团公司购买商品所发生的关

联交易；

３０

、第（

３０

）项系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成员企业东渡分公司、厦门港务物流有

限公司和厦门港务物流保税有限公司提供装卸搬运劳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３１

、第（

３１

）项系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成员企业东渡分公司提供装卸搬运劳

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３２

、第（

３２

）项系厦门港务集团石湖山码头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成员企业东渡分公司提供装卸搬运劳

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３３

、第（

３３

）项系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成员企业东渡分公司提供装卸搬运劳务所发

生的关联交易；

３４

、第（

３４

）项系厦门港刘五店码头公司为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市路桥建材有限公司提供装卸搬运

劳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３５

、第（

３５

）项系厦门港务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和本公司成员企业东渡分公司、厦门外

轮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外理理货有限公司、厦门港务船务有限公司、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厦门港务

物流保税有限公司提供后勤保障服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３６

、第（

３６

）项系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和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船务有限公司提

供房屋租赁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３７

、第（

３７

）项系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外理理货有限公司提供房屋租

赁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３８

、第（

３８

）项系厦门港务集团海天集装箱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外理理货有限公司提供

房屋租赁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３９

、第（

３９

）项系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提

供房屋租赁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４０

、第（

４０

）项系厦门港务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为东渡分公司提供堆场租赁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４１

、第（

４１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东渡分公司、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和厦门港务船务有限公司分

别向厦门港务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租赁燃料堆场、高崎、嵩屿堆场及仓库和嵩屿一期工作船码头所

发生的关联交易；

４２

、第（

４２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东渡分公司向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堆场土地所发生的

关联交易；

４３

、第（

４３

）项系本公司成员企业东渡分公司向厦门港务集团石湖山码头有限公司转租厦门海沧港

区

８＃

码头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４４

、第（

４４

）项系本公司成员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向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租赁设备所发生

的关联交易；

４５

、第（

４５

）项系厦门港务工程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厦门港务物流

保税有限公司提供工程建设服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４６

、第（

４６

）项系厦门港务集团港电服务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和厦门

港务船务有限公司、厦门市路桥建材有限公司提供工程建设服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４７

、第（

４７

）项系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委托贷款而发生的资金占用利息；

４８

、第（

４８

）项系厦门港务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运输有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而发生的资金占用利息；

４９

、第（

４９

）项系厦门市货运枢纽中心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港务运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而发生的资金占用利息；

５０

、第（

５０

）项系厦门市信息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和本公司成员东渡分公司、厦门港务物流有限

公司、厦门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提供信息技术服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５１

、第（

５１

）项系厦门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工程代建管理服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５２

、第（

５２

）项系厦门港务集团港电服务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成员企业东渡分公司、厦门港务物流有

限公司和厦门港务物流保税有限公司、厦门市路桥建材有限公司提供电气服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５３

、第（

５３

）项系厦门港刘五店码头公司向本公司成员企业厦门市路桥建材有限公司提供场地使用

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本公司同关联方之间提供其他劳务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

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定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

本加利润”的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现每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本公司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

２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的原则是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维护了

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３

、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

六、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本项议

案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缪鲁萍女士、林开标先生、柯东先生、陆建伟先生回

避了表决。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事前表示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事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

１

）程序性。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了第四届第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对日常关联交易作了预计，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人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

召开及作出的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公平性。根据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

议及合同，本人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３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

大会上对本项议案的投票权。

七、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各关联方正式签署协议。

八、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本项议案还应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上接B029版)


